
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考勤管理办法

第一条 学生要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以及学校统一

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，包括上课、实验、实习、劳动、军训、

社会调查、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学校规定必须参加的会议和活

动等，做到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。因故不能按时参加时，

必须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，否则以旷课论处。

第二条 学生考勤由各班学生干部负责，应如实填写

《班级学生考勤记录本》，并按照规定的时间报送。辅导员

应经常检查、督促学生的考勤工作。辅导员每月向二级学院

报送学生考勤情况，二级学院每季度应将学生考勤情况汇总

报送学生处进行讲评并存档。

第三条 学生在节假日期间不得提前离校或推迟返校，

因故需提前离校或延迟返校者，须按照管理权限逐级批准，

未经批准无故提前离校或推迟返校的，按旷课处理。

第四条 除急病或紧急情况外，学生必须提前办理请假

手续，批准后方可离校。

第五条 学生因病请假应有校医室或医院证明。

第六条 请假批准权限：3 天及以内，由辅导员批准；

4-5 天，由二级学院领导批准；6-7 天，由学生处批准；7 天

以上由校领导批准。

第七条 请假期满，学生按时销假。需要续假的，其手

续与请假手续相同。

第八条 学生一学期内请假累计超过一个月的，应报教

务处备案；累计超过本学期授课总学时三分之一的，按《广



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学籍管理办法》给予休学。

第九条 学生请假，逾期不返校又不办理续假手续，连

续超过两周者，按退学处理。

第十条 学生旷课，根据旷课的学时数，按《广州科技

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规定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旷课按课程表实际授课学时计算；学生每累

计迟到或早退三次，按旷课 1 学时计算；迟到或早退 15 分

钟以上者，以旷课 1 学时计算。

第十二条 学生因违反本规定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按照

《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中规定的处分

权限和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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